
                                                  

1 

证券代码：600761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公告编号：临 2018-016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叉车集团”）《有

关资产收购事项告知函》的通知，叉车集团在完成整体收购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和安机电”）后，公司将新增和安机电及其下属子公司共计 8 家

关联法人为关联方，由于关联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公司与和安机电等法人单位

间的整车、零部件等日常购销事项将形成日常关联交易。 

2018 年 7 月 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公司关联董事张德进先生、杨安国先生、

薛白先生回避了表决。本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并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1、公司与新增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活动，

有利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是客观必要的；2、

公司新增关联采购、关联销售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事项真

实、交易程序规范、结算价格合理；3、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要求，在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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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

整事项发表如下书面意见：1、公司拟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业务，有利于公司主

营业务和日常经营活动的开展；2、公司拟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真实、交易

程序规范、结算价格合理，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3、2018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调整情况符合企业实际。 

（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情况 

1、调整前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类别细分 关联人 2018年预计 

采购产品 材料配件等 宁波力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等 45,000.00 

销售产品 材料配件等 永恒力合力工业车辆租赁有限公司等 30,000.00 

接受服务 运输费、物管费等 安徽合力兴业运输有限公司等   5,000.00 

租入租出 房租等 永恒力合力工业车辆租赁有限公司等 4,000.00 

合     计 84,000.00 

2、调整后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类别细分 关联人 2018年预计 备注 

采购产品 材料配件等 宁波力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等 45,000.00  

采购产品 叉车及配件等 安徽好运机械有限公司等 90,000.00 新增 

销售产品 材料配件等 
永恒力合力工业车辆租赁有限

公司等 
30,000.00  

销售产品 材料配件等 安徽好运机械有限公司等 25,000.00 新增 

接受服务 
运输费、物管

费等 
安徽合力兴业运输有限公司等   5,000.00  

接受服务 卫生保洁费等 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 250.00 新增 

提供服务 保养服务等 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 1.00 新增 

租入租出 房租等 
永恒力合力工业车辆租赁有限

公司等 
4,000.00  

租入租出 房租等 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 40.00 新增 

合     计 199,291.00  

调整后与调整前新增关联交易预计 115,291.00 万元，主要因和安机电在被

叉车集团整体收购前，为公司重要的叉车等工业车辆整车产品代工厂商。在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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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完成对和安机电整体收购后，公司与和安机电及其所属企业间延续的销售、

采购等日常经营行为将形成关联交易。 

2017 年公司与和安机电及其所属企业间销售额约占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

4.97%；采购额约占公司年度采购总额的 21.65%。 

 

二、新增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新增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德俭 

注册资本：3,179.848 万元 

控股股东：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主营业务：机电产品及备件的设计、生产、销售等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卧云路 600号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末总资产 79,381.69 万元，净

资产 17,947.90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63,485.09 万元，净利润 7,419.30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叉车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2、安徽好运搬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德俭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控股股东：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5.15%。 

主营业务：叉车、压路机及配件加工、组装、房屋租赁等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 122号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末总资产为 4,248.98 万元，净

资产 1,614.67 万元；2017年度净利润-60.51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和安机电的控股子公司 

3、安徽好运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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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德俭 

注册资本：952.9454 万元 

控股股东：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5.15%。 

主营业务：叉车、压路机及配件销售、工业投资等 

住所：合肥市蜀山区祁门路 122号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末总资产为 47,547.92 万元，

净资产 15,953.74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106,517.33万元，净利润 3,618.33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和安机电的控股子公司 

4、安徽好运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德俭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控股股东：安徽好运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00% 

主营业务：运搬机械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等 

住所：合肥市经开区桃花工业园拓展区八公山路与汤口路交叉处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17年末总资产为47,478.81万元，净

资产17,707.6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106,517.33万元，净利润3,618.09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安徽好运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安徽和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德俭 

注册资本：1,600 万元 

控股股东：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0.00% 

主营业务：电动叉车用蓄电池的生产、组装、加工、销售及售后服务等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卧云路 3215号联合厂房 101、201、30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末总资产为 8,645.14 万元，净

资产 2,170.19 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23,271.49 万元，净利润 674.8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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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和安机电的控股子公司 

6、安徽安鑫货叉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德俭 

注册资本：2,600 万元 

控股股东：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1.00% 

主营业务：货叉制造、研发、销售、技术服务及咨询等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卧云路 3195号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末总资产为 8,509.32 万元，净

资产 5,724.30 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10,933.63 万元，净利润 848.05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和安机电的控股子公司 

7、合肥和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德俭 

注册资本：2,683.235 万元 

控股股东：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6.00% 

主营业务：机电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汤口路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末总资产为 17,924.92 万元，

净资产 8,804.36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27,866.60 万元，净利润 2,053.47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和安机电的控股子公司 

8、安徽皖新电机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德俭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要股东：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2.50%；安徽皖南新维电机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2.50% 

主营业务：车用电动机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及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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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卧云路以南、蓬莱路以东 2151 号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17年末总资产为3,124.08 万元，净

资产2,355.61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4,105.40万元，净利润234.50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和安机电的参股子公司 

（二）公司与本次新增关联方关联关系示意图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公司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均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从历史经营往来

情况来看，应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未发生形成坏账的情况。 

 

三、与新增关联方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新增关联方交易的主要内容为：本公司与和安机电及其所属企业间延

续的整车、零部件销售、采购等日常购销行为及部分经营场所租赁等。 

与新增关联方的采购或销售按市场定价结算；综合服务、租入租出业务，根

据业务的类别和性质分别按协议定价结算。 

 

四、与新增关联方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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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工业车辆市场需求加速扩大，2017年全行业实现销量约 49万

台（含出口），同比增长 34.23%，其中本公司实现销量 11.51万台，同比增长 36.43%。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公司整机及相关配套件的产能瓶颈日益凸显。为解决

公司产能不足问题，公司与和安机电及其所属公司间以代工的方式为公司提供整

机组装及货叉、动力电池、电机等零部件配套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安机电

具备了较强的零部件研发和制造能力，是国内重要的工业车辆零部件研发、生产

基地。 

为进一步加强对工业车辆行业优质企业的整合，保障未来相关产品的供货渠

道畅通与品质，公司控股股东叉车集团按照省国资委有关批复精神，对和安机电

及其所属公司实施了整体收购。后期，公司将建议叉车集团在和安机电及其所属

公司完成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进一步提升制造协调能力和质量控制水平后，优先

考虑注入上市公司体系，以进一步减少关联交易。 

公司与新增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

过程中产生，其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平、公正，交易公允，信息披露充分，没

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财务状况。同时，为维护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公司与相关关联方签订了交易协议，协议价格公允、合

理。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根据本公司与安徽和安机电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7 日签订的 2018 年

度《综合服务年度框架协议》，接受其为本公司提供道路卫生保洁、垃圾清运、

特定生产设施清理、办公楼公共区域卫生保洁等综合服务。本公司部分所属企业

承租其办公用房及仓储区域。该协议期限一年。 

2、根据本公司与安徽好运机械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7 日签订的 2018 年

度《工业品购销年度框架协议》，本公司向其采购叉车等产品，并向其销售相关

零部件。该协议期限一年。 

3、根据本公司与安徽和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8日签订的 2018

年度《工业品购销年度框架协议》，本公司向其采购叉车相关零部件产品，并向

其销售相关零部件。该协议期限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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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本公司与安徽安鑫货叉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7 日签订的 2018 年

度《工业品购销年度框架协议》，本公司向其采购叉车相关零部件产品，并向其

销售相关零部件。该协议期限一年。 

5、根据本公司与合肥和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9日签订的 2018

年度《工业品购销年度框架协议》，本公司向其采购叉车相关零部件产品，并向

其销售相关零部件。该协议期限一年。 

6、根据本公司与安徽皖新电机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9 日签订的 2018 年

度《工业品购销年度框架协议》，本公司向其采购叉车相关零部件产品，并向其

销售相关零部件。该协议期限一年。 

特此公告。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月 5日 


